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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政厅文件

湘财非税〔2016〕17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审批程序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缓征、减征、免征（以下简称缓减免）管理，明确部门职责，简化操作流程，依据《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及财政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税收入缓减免坚持归口管理、规范程序、严格审批、便捷高效的原则。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是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审批机关；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的审核、报批等管理工作。执收单位及相关部门依规定履行有关职责。

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出台文件（以下简称相关法规及文件）明文规定了缓减免条件及具体减缴比例、减缴金额、缓缴时间的，由执收单位对缴款义务人提交的《湖南省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后按规定执行，办理时限不超过20日。执收单位应于每个季度终了10日内，将已办理的申报表整理成册，报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备案。

三、相关法规及文件明文规定了缓减免条件，且允许减缴比例、减缴金额、缓缴时间在一定区间范围内确定的，由执收单位在20日内完成初审并在申报表中提出减缴比例、减缴金额、缓缴时间等意见，经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定，办理时限不得超过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20日。
四、没有明文规定可以缓减免，确因不可抗力及其他特殊原因申报的，省财政厅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会同执收单位对缴款义务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属省本级缓减免管理权限范围且单个项目金额在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申请事项，提交省财政厅审批；100万元以上的，由省财政厅于每年10月集中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确需加快办理的，由省财政厅及时提请省人民政府审批。

五、缴款义务人按照审定的缴款金额和时间，履行缴款义务；属于相关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的缴款事项，缴款义务人可先全额缴纳非税收入，再申请退付应减免的金额；以后还需继续缴纳同项非税收入的，也可以予以抵扣。

六、相关法规及文件对缓减免程序、缴款方式等另有专门规定的非税收入项目，从其规定。

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八、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湖南省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申报表

湖南省财政厅

                             2016年12月8日

附件
	申请缓减免收入项目
	应缴金额（元）
	申请减免金额（元）
	申请缓缴时限（天）

	
	
	
	

	
	
	
	

	
	
	
	

	
	
	
	

	合  计
	
	
	

	申请缓减免理由及依据:

	申请单位或个人（章）
	
	负责人签字
	


湖南省省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申报表

	执收单位意见：

                                       （报财政部门备案/审批）

                       日期：             （公章）

	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意见：

                        日期：             （公章）           

	省财政厅意见：

                         日期：             （公章） 


备注：1、一式三份：申请人、执收单位、省财政厅各存一份。2、执收单位签署意见后区别不同情况勾选报财政部门审批或备案。 3、对财政部门备案件，执收单位审核后即可执行，并退申请人一份；其余两份由执收单位分季度整理成册后报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在意见栏内签注“已签收”后退执收单位一份，留存一份。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年12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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